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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 CB(2)1130/04-05(02)號文件

 

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、  

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與擬議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有關的事宜  

 本文件闡述與擬議特殊學校高中學制有關的主要事宜，

以及教育統籌局 (教統局 )的初步回應。  

背景  

2.  《 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》的主文件徵詢公眾對高中

及高等教育多項改革建議的意見，當中包括以下建議：  

a.  推行“3+3+4＂中學及大學學制；  

b.  制訂由以下三個部分組成的高中課程架構：  

 核心科目：學生修讀四個核心科目，即中國語

文、英國語文、數學和通識教育。  

 選修科目：學生在合共 20 個高中科目或職業導

向教育單元中選讀兩至三個選修科目。  

 其他學習經歷：為促進全人發展，學生需要有學

業以外的其他學習經歷，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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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服務、與工作有關的經驗、藝術活動及體育

活動／運動。  

c.  學校可在上課日或以外的時間，為學生舉辦有系統的

學習活動，達成學業以外的課程目標，以助全人發

展。  

d.  採用更多種類的評核及報告方法，包括運用經調節的

校本評核、水平參照模式及學生學習概覽。  

e.  以新的評核制度取代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度會

考；學生會獲頒發單一學歷證書，暫時訂名為香港中

學文憑。  

與特殊教育有關的主要事宜  

3.  我 們曾舉行一連 串研討會，徵詢特殊教育界別的意見。

對於新學制在特殊教育方面的目標，以及達到目標的方法，

各方意見紛紜。主要事宜現論述如下：  

特殊學校的學制  

4.  目前，香港共有 62 間資助特殊學校，其中三間只開辦小

學部、 55 間開辦小學和中學部、四間只開辦中學部。現把設

有中學班級的特殊學校的現行學制表列於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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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類別  學校數目 初中教育

年期  

高中教育年

期 (至中五  

階段 ) 

升學進修途徑

聽障兒童學校  3 4  2  

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 7 4  2  

(現有兩間  

學校提供 ) 

群育學校  5 3  2  

(現有兩間  

學校試辦 ) 

視障兒童學校  1 3  不適用  

融入普通學校

或往職業訓練

局接受培訓  

智障兒童學校 (包括

輕度智障、中度智

障、嚴重智障及視障

兼智障兒童學校 ) 

42  4  

(另加從

2002/2003

學年開始

推出的額

外兩年延

伸教育計

劃 ) 

不適用  職業訓練局的

培訓課程或社

會福利署的支

援服務  

醫院學校  1 3  不適用  大部分學生已

在日校註冊，

因此醫院學校

的服務為短暫 /

輔導性質  

 

5 .  各 方已有共識，認為原則上所有學生均應有機會接受六

年中學教育。教統局現正考慮如何在六年中學學制下作出最

適切的安排，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繼續升學，以考取

建議的香港中學文憑，或銜接其他升學進修途徑。在構思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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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的推行細則和其後諮詢特殊學校界別的過程中，我們會參

考和顧及下列各項：  

(a)  不同年級的視障學生多年 來成功融入普通學校的情

況；  

(b)  聽障學生在語文學習和發展方面的需要；  

(c)  嚴重肢體傷殘學生須經常接受治療、醫療護理和住院

的問題；  

(d)  有關提供學校分配／學位安排服務，以便學生繼續升

學進修 /融入主流學校的事宜；  

(e)  借用為所有智障學生而推行的額外兩年延伸教育計劃

所得的經驗，幫助他們在新擬訂的六年中學教育中獲

得更多的益處。  

特殊教育課程  

6.  我們接獲意見，指在推行“ 3+3+4＂學制後，不應分別設

有普通學校適用的主流課程和特殊學校適用的非主流課程。  

7.  我 們認為，在建議的新高中學制下，應繼續採用共同課

程架構的原則。學制改革後，我們原則上為特殊學校的學生

提供六年中學教育。開辦主流課程的特殊學校，應跟隨高中

教育的課程改革來編訂課程，務求照顧學生在需要和能力方

面的差異，而智障兒童學校則應依循課程改革的方向，調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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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，以照顧學生在有關方面的差異。為方便區分，我們把

上述經調適的課程稱為「非主流課程」  

8.  智 障學生的教育需要會透過適切的校本課程和個別教學

計劃獲得照顧。校本課程是根據全港學校通用的課程架構而

設計，個別教學習計劃則是根據個別學生的需要和興趣來策

劃和評估。智障兒童教育的未來路向是，學校會調適課程內

容及教學方法，幫助學生以八個學習領域所提供的知識內容

和課程宗旨為基礎，加強發展其共通能力。校本課程和個別

學習計劃的學習內容亦應配合學生的年齡。  

9.  至 於在主流學校修讀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，我們會

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支援，例如制訂具體學習支援計劃和學習

策略，讓每個具有獨特潛能的學生包括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

生，均可升讀高中。至於無意修讀偏重學術課程以考取香港

中學文憑的學生，我們會探討為他們訂定多個離校出路和不

同的進修或培訓途徑，以便他們取得就業所需的認可資歷。

新高中學制下的職業導向教育，為學生提供更多學科以外的

選擇，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選修一系列有助他們發展

興 趣 和 能 力 的 科 目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會 與 職 業 訓 練 局 等 辦 學 機

構，以及為具備某些能力的學生所開辦課程的其他非政府機

構，探討開辦多元化專上課程的機會。  

評核事宜  

10.  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參加公開考試時，將與同一考

試的所有其他考生一樣，接受同一尺度的評核，但有關方面

會為他們作出特別安排。舉例說，現時香港中學會考或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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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程度會考的殘障考生，可申請豁免應考部分考試，或申

請作出特別考試安排，例如編配到特別的試場、延長考試時

限、提供點字試卷或放大試卷等。  

11. 智 障學生的學習內容不是為參加公開考試而編訂，學校

宜制訂適切的校本課程及個別學習計劃，以照顧他們的教育

需要。至於智障學生的評核問題，我們認為，學校應該專注

為 每 名 學 生 制 訂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， 並 監 察 和 評 估 該 計 劃 的 進

展，讓學生有個人化的學習過程。  

12.  在 特殊學校建立課程和評核架構並非一蹴而就，其間須

不斷調適和校正；同樣地，主流學校亦須為照顧有特殊教育

需要的學生而作出調適。  

13.  至 於評核制度方面，長遠來 說，我們可研究是否可以在

重要學習階段進行基準評核，以評定智障學生的學習成果，

並方便日後評審他們的職業能力。  

每班學生人數及班級結構  

14.  特 殊 學 校 對 若 干 事 項 表 示 關 注 ， 分 別 是 學 額 及 班 級 數

目、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制訂的教師與班級比例，以

及為推動學校進行改革而提供的其他資源及配套措施。  

15.  特 殊學校會開班收納最適宜入讀這些學校的學生。在新

的高中學制下，各類特殊學校的每班學生人數將維持不變，

原則上班級結構會依循建議中的特殊學校六年中學學制而訂

定，當局會就特殊學校學制的建議進一步徵詢有關各方的意

見。而教統局將重點處理這些學生的需要，並會採用適用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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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學校的資源分配方法和可供運用的整體教育撥款，在符

合這兩方面的指導原則下處理。  

徵詢意見  

16 .  請 各委員備悉上述事情的進展，並就教統局的初步回應

提出意見。  

 

教育統籌局  

二零零五年三月  


